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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健康休閒管理科（以下簡稱本科）為提升本科畢業專題（以

下簡稱本專題）之成效，培養學生具備整合與研究分析能力，

並能應用專業知識於實務專題製作，特訂定畢業專題實施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專題方向以學術、實務及創作為原則，並與經營管理、健康

休閒及健康服務領域之主題為主要範疇。 

第三條 本專題製作以本科學生為對象，為每一學期二學分二學時，計

修一學年。 

第四條 專題指導老師： 

一、指導老師負責指導學生選定題目、專題進行及審核等相關

實務協調執行。 

二、指導老師應安排時段與學生討論畢業專題。 

第五條 學生分組實施方式： 

一、本專題以分組方式進行，由畢業專題開課教師擬定並宣布

分組辦法。 

二、各專題小組應選定本科專任老師擔任指導老師，指導老師

人數不限，且可邀請他科老師共同指導。 

三、指導老師應負責指導學生選定專題題目、執行專題及審核

成績等相關事宜。 

四、各專題小組選定專題題目並經指導老師同意後，提報本科

核備。 

五、指導老師應安排時段與學生討論畢業專題。 

六、本專題進行過程中，不得更換指導老師。 

第六條 本專題製作時程得依實際情況變更，並以公告為主。 

No 作  業  流  程 截  止   時   程 

1 畢業專題說明 第一學期第一週 

2 
學生自行編組(五~六人編成一

組) 
第一學期第一週 

3 徵詢及選定指導老師 第一學期第一週 



4 
繳交專題組別名單、專題製作

教師同意書和專題研究題目 
第一學期第五週 

5 

依規定繳交份數未裝訂畢業專

題計畫書初稿，供專題評審老

師，進行書面與口試評審 

第一學期第十六週 

6 口試評審 第一學期第十七週 

7 
繳交畢業專題計畫書，指導老

師綜合討論評定專題成績 
第一學期第十八週 

8 

依規定繳交份數未裝訂畢業專

題報告初稿，供專題評審老

師，進行書面與口試評審 

第二學期第十六週 

9 口試評審 第二學期第十七週 

10 
繳交已裝訂畢業專題報告，指

導老師綜合討論評定專題成績 
第二學期第十八週 

 

第七條 專題評量與審核方式： 

指導教師於學期末，評量各組研究計畫書、專題製作及口試

內容，給予學生學習成績。評審方式分平時成績、書面審查

與口試審查三部份： 

一、平時成績： (百分之四十) 

由指導老師針對學生出缺席狀況、畢業專題計畫參與率

等平時表現來評定。 

二、書面審查與口試審查：每組專題由畢業專題開課老師評

分。 

三、書面審查標準：(百分之三十)。 

1.專題之整體架構（完整性、題目的適當性、困難度）  

  百分之二十五。 

2.專題之實用價值（實用性、貢獻性）百分之二十五。 

3.資料的蒐集分析（文獻引用、資料獲取、分析的正確 

  性）百分之二十五。 

4.論文的表達（文字流暢、整體表現）百分之二十五。 

四、口試審查標準：(百分之三十) 

 1.主題掌握程度百分之三十。 

2.簡報能力百分之七十（包含組織能力、表達能力、媒 

  體運用、肢體語言、時間掌握與服裝）。 

第八條 本專題成果包含書面文件及電子檔（光碟片）。書面報告格式



須符合本科規範之格式（以網頁公告版本為准）。各專題製

作小組須於第二學期課程結束前繳交專題報告紙本及電子

檔案各一份至本科，以供留存。 

第九條 重補修課程配套措施： 

一、第一學期學期成績不及格，則擋修第二學期課程。 

二、不得任意更換指導老師，有特殊情況者，則提報科務會

議通過後，始得更換指導老師。 

三、任一學期成績不及格，需額外補修取得三學分指導老師

認可之專業課程並依指導老師規定撰寫心得報告。 

第十條 若有疑議事項，需提科務會議討論通過後實施。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科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

同。 

 


